
垫江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EPC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垫江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EPC 已由 垫江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审批 或 核准机关名称）以 垫江发改委发【2024】224号 （批文

名称及编号）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重庆东鸿城市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争取上级资金、自筹资金 （资金来源） ，项目出资比例

为 100% ，招标人 重庆东鸿城市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 垫江县辖区

2.2 项目概况与建设规模： 对城区污水处理厂进行 更新改造，改造 后 将排放水质 由一级A标提高到地表水准Ⅳ类 ，包含有生化系统、污泥池、泵站、管网

等配套设施 。

2.3 本次招标项目合同估算金额： 约 12100 万元

2.4 招标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的测绘（含地下管线探测）、勘察、 项目设计 、 设备 采购 及安装 、施工 、管线迁改 、 联动调试及运行 。具体内容

如下：

（1）测绘、勘察：完成项目涉及的地形图、地下管线 探测 等测绘工作；完成项目涉及的地质勘察 （ 含超前钻 ） 。

（2）设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涉及的工艺（环保）、建筑（装配率符合有关规定要求）、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强弱电）、节能、绿建、消防、

景观（海绵城市）、基坑支护及生化池等专业的方案、初设（含概算）和施工图设计及建筑信息模型（BIM）等工作，以及施工阶段、验收直至缺陷责任阶段的设

计及相关配合服务。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完成各专业之间的统筹，并协助招标人完成设计相关各项审批手续的办理。

（3） 采购及 施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按发包人要求完成设计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满足工程质量、工期、安全控制要求，竣工图等相关资料的归档移交等

工作。

（4）EPC实施过程管理中包括但不限于：负责办理EPC总承包各阶段的报建、审查、审批、核准、办证、备案等的相关手续，协调配合及必要的安全评估和检

查、综合调试、试运行考核、竣工验收、 人员培训、 质量保修等直至满足招标人要求并交付招标人接收使用。

2.5 工期要求：总工期 730 日历天 ，缺陷责任期 24 个月 。其中：

☑ 勘察、 设计周期： 90 日历天 ；

☑ 施工工期： 640 日历天 ；

2.6 标段划分（如有）： /

2.7 其他： /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 .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以下条件：

3 .1.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的资质条件 ： 同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以下设计资质和施工资质 ；

3 .1.1.1设计资质：投标人应具备以下①、② 、 ③ 项资质之一：

①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

②工程设计 市政 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

③ 工程设计市政行业 （ 排水工程 ） 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

3 .1.1.2施工资质：投标人应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 级及以上资质。

3 .1. 2 投标人还应在人员、 业绩、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实施能力，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4.1 项 内容。

3 .2  本次招标 接受 联合体投标。 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组成单位数量不超过两家，由负责施工任务的单位作为联合体牵头人，详细见投

标人须知前附表。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本招标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招投标，投标人在投标前可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垫江县）（https://www.cqggzy.com/dianjiangweb/）下载招标文件、工程量清
单（如有）、电子图纸等资料。参与投标的投标人需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完成市场主体信息登记以及 CA 数字证书办理，办理方式请参见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导航栏“主体信息”页面中“市场主体信息登记”“CA 数字证书办理”。若投标人未及时完成市场主体信息登记和 CA 数字证书办理导致无法完成全流程电子招投标
的，责任自负。
4.2 投标人可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网、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垫江县）本项目招标公告网页下方“我要提问”栏提出疑问，提问时间从本公告发布至2025­10­
11 09:30:00（北京时间）前。
4.3 招标人应于2025­10­11 23:59:59（北京时间）前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网、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垫江县）发布澄清。

5.投标文件递交的内容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5­10­27 09:30，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互联网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重庆市电子招投标系
统，将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上传。
5.2 未按要求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将无法上传至重庆市电子招投标系统，逾期未完成投标文件上传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网、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垫江县）发布。[提示：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必须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监
督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 重庆东鸿城市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机构: 垫江县丹香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 地址:

联系人: 张科 联系人: 黄宇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邮编: 邮编:

联系电话: 023­74691183 联系电话: 023­74692498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监督部门: 垫江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电话: 023­74517161
2025年09月26日

为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的工程总承包 进行公开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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